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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 函
地址：10017臺北市中正區徐州路5號

聯絡人：陳明敏

聯絡電話：02-23976702

傳真：02-23566474

電子信箱：moi1769@moi.gov.tw

受文者：銓敘部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8年2月27日

發文字號：台內戶字第1071204818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國人持外國護照出境2年以上，應依戶籍法第16條第3項規

定辦理遷出登記1案，請查照轉知並惠予協助宣導周知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臺北市政府民政局107年8月14日北市民戶字第

1076022107號函辦理。

二、按戶籍法第16條第3項前段規定：「出境2年以上，應為遷

出登記。」同法第42條規定：「依第16條第3項規定應為出

境人口之遷出登記者，其戶籍地戶政事務所得逕行為

之。」同法施行細則第5條規定：「戶政事務所應於接獲入

出國管理機關之當事人出境滿2年未入境人口通報時，通知

應為申請之人限期辦理遷出登記；未依限辦理遷出登記

者，戶政事務所於查核當事人戶籍資料後，得依本法第42

條規定逕行為之，並通知應為申請之人。」次按國人出境

滿2年未入境及再入境人口通報作業要點第2點規定略以，

國人出境滿2年未入境者，由本部戶政司向本部移民署（以

下簡稱移民署）取得入出境資料，製發國人出境滿2年未入

境人口通報發送當事人戶籍地戶政事務所。另戶籍法第17

保存年限:
檔　　號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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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規定：「原有戶籍國民遷出國外，持我國護照或入國證

明文件入境3個月以上者，應為遷入登記。原有戶籍國民，

經許可回復中華民國國籍者，亦同。」

三、查國人持我國護照(以下簡稱國照)入境，於入出境管理上

以國人身分管理；若持外國護照(以下簡稱外照)入境，依

入出國及移民法第93條規定：「本法關於外國人之規定，

於國民取得外國國籍而持外國護照入國者及無國籍人民，

準用之。」則以外國人身分管理。至戶籍管理上，依戶籍

法第17條規定，原有戶籍國民遷出國外後，欲辦理遷入登

記，須持國照入境。此係因辦理遷入登記係以國人身分恢

復原有戶籍，自須以國人身分連結；至遷出登記，戶籍法

第16條僅規定國人出境2年以上，應為遷出登記，並未明

定，應持國照出境始得辦理遷出登記。

四、又戶籍法規範國人出境2年以上應為遷出登記之目的，係為

落實戶籍管理及正確戶籍資料。國人持外照出境確有出境

之事實行為，若未辦理遷出登記，在戶籍登記上係屬現住

人口，將造成戶籍管理之漏洞，且有違戶籍制度人籍合一

之意旨，恐使戶籍登記作為各級政府機關施政基礎參考及

國民行使權利負擔義務依據之目的失去相當作用。且國人

持外照出境2年以上未辦理遷出登記，戶籍登記上仍屬現住

人口，但在國內無居住事實，惟仍可於國內行使選舉權，

影響選舉公平性；另尚得享有各項租稅優惠及社會福利，

恐有違公平正義原則。

五、綜上，國人持外照出境2年以上，應由適格申請人（本人或

戶長）檢附相關證明文件自行向戶籍地戶政事務所辦理遷

出登記。另若戶政事務所查有當事人持外照出境2年以上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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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實（可透過移民署線上應用服務系統資料查詢入出境紀

錄或經相關機關查證），依戶籍法第16條第3項、第42條規

定，得辦理逕為遷出登記。

六、本部84年12月12日台（84）內戶字第8405294號函、100年8

月2日台內戶字第1000153224號函、103年6月27日台內戶字

第1030186708號函、103年10月8日台內戶字第1031200746

號函及106年1月13日台內戶字第1060400022號函釋規定，

與本函釋不符，停止適用。

正本：銓敘部、外交部、國防部、財政部、教育部、法務部、經濟部、交通部、文化部、中

央銀行、行政院主計總處、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、行政院環境保護署、海洋委員會、

國立故宮博物院、大陸委員會、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、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、

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、科技部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、勞動部、公平交易委員會、行政

院公共工程委員會、原住民族委員會、客家委員會、中央選舉委員會、國家通訊傳播

委員會、飛航安全調查委員會、衛生福利部、國家發展委員會、僑務委員會、各直轄

市、縣(市)政府、本部警政署、役政署、移民署、民政司

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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